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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

台，其中对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的

规定，无疑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有利

于在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群体重

建对绿水青山的敬畏，促使其真正按照

科学发展的要求为政用权。

党政领导干部或主政一方、或统

领一域，胸中的大思路、手中的签字

笔、案头的红印章，直接决定着科学发

展的理念能否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直

接影响着万千百姓能否生活在良好的

生态环境之中。思路对头、久久为功，

绿水青山就可能变为金山银山；急功

近利、盲目短视，一味追求金山银山就

可能让绿水青山毁于一旦。

现实中，生态环境领域的政策规定

落实不到位，甚至出现生态环境遭严重

损害的事件，与党政领导干部的失职失

责密切相关。失职失责行为的背后，暴

露出约束机制缺失，责任追究不力。

此次出台的《办法》特别提出，对

违背科学发展、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

严重破坏的责任人，不论是否已调

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

责。一改长期以来对领导干部的环

保工作泛泛要求、笼统评议、法不责

众状况，显示出责任追究对象由原来

的执行主体向决策主体的重大转变。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惟愿终身追责犹如一道

“紧箍咒”，能够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护卫绿水青

山，造福一方百姓，让广大人民群众共

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据新华社电

问：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在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中对生态环境领域负有

什么责任？

答：为了发挥干部选拔任用的
“指挥棒”作用，《办法》明确规定，党
委及其组织部门在地方党政领导班
子成员选拔任用工作中，应当按规定
将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生态效益等
情况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对在
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造成严重破坏
负有责任的干部不得提拔使用或者
转任重要职务。

问：《办法》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方面有什么具体规定？

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
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
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责任，而且终
身追究。贯彻这一要求，《办法》不仅
将“终身追究”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明确提
出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
制，规定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

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责任人
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
必须严格追责。

问：《办法》规定的责任追究方式

有什么特点？

答：《办法》规定的责任追究方式
体现了从严的精神，并将各种责任追
究方式有机衔接，构成一个责任追究
链条。根据中央有关实行最严格的
责任追究制度的要求，《办法》规定对
情节较轻的给予诫勉、责令公开道
歉；情节较重、严重的给予组织处理、
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在责任追究结果
运用上，规定受到责任追究的党政领
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
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受到调离岗位处
理的，至少一年内不得提拔；单独受
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处理
的，至少一年内不得安排职务，至少
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
的职务。 据新华社电

损害环境 即便退休也要被追责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印发

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的决策
严重违反土地利用等规划将追责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就《办法》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制定出台《办

法》的背景和意义。

答：制定《办法》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有关
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的重要举措，是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的必然要求，是对人民群众期待
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回应。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
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
到惩罚。”《办法》是督促领导干部在
生态环境领域正确履职用权的一把
制度利剑、一道制度屏障，通过明晰
领导干部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责任红
线，从而实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
督、违规要追究。

有权必有责 违规要追究

问：为什么要将追责对象聚焦于

党政领导干部？

答：从现实情况看，要使生态环
境领域的政策规定落到实处关键要
靠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而出现生态环
境严重损害事件也往往与党政领导
干部失职、渎职有着直接关系。因
此，《办法》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
少数”，聚焦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权
力责任。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体现有权必有责。《办法》适
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及其有关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
以及上列工作部门的有关机构（内设
机构、派出机构和有执法管理权的直
属事业单位等）领导人员。凡是在生

态环境领域负有职责、行使权力的党
政领导干部，出现规定追责情形的，
都必须严格追究责任。

二是突出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责
任。《办法》明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总责，
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要责
任，并在追责情形中着重细化了党委和
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的“责任清单”。

三是强调“党政同责”。鉴于现
行法律法规对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成
员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没有
规定，《办法》将地方党委领导成员作
为追责对象，是一个重大突破，旨在
推动党委、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共同
担责，落实权责一致原则，实现追责
对象的全覆盖。

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同责

问：《办法》规定了哪些追责情形？

答：科学合理规定追责情形，是实
施责任追究的重要前提。《办法》共规
定了25种追责情形，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明晰责任主体。《办法》依据
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决策、执
行、监管中的责任，针对地方党委和
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确定了8种追责
情形，针对地方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
成员确定了5种追责情形，针对政府
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确定了7种
追责情形，针对利用职务影响的党政
领导干部确定了5种追责情形。

二是抓住突出问题。生态环境
损害具有成因复杂、表现多样等特
点。《办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明确
的“树立底线思维，设定并严守资源
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
红线”的要求，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
紧扣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大、社会反
映强烈的党政领导干部履职行为设

定追责情形，不搞面面俱到，真正体现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想。

三是“行为追责”与“后果追责”
相结合。生态环境损害一旦发生，往
往还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和经济、社会
危害甚至政治影响。因此，避免生态
环境损害行为发生，就必须重视预
防、前移“关口”，不能局限于发生了
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再进行追责。所
以，《办法》确定的责任追究情形，既
包括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后
果追责”，也包括违背中央有关生态
环境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行为追
责”。比如，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
导成员作出的决策严重违反城乡、土
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政府
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违反生态环
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批准开
发利用规划或者进行项目审批（核
准），都要受到责任追究。目的就重
在防患于未然。

规定了25种追责情形

终身追责倒逼“关键少数”敬畏绿水青山[新华时评]

17日，环保志愿者在拉萨哲蚌寺转经道上捡拾人们丢弃的垃圾。 新华社 图


